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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城院(常)〔2018〕24 号 

 

关于公布校级五年制品牌专业建设项目立项结果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五年制品牌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学校组织开展了

五年制品牌专业申报立项工作，共有 4个五年制专业提交了品牌专业建设申请及相关

材料，经二级学院初审、教务处审核、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评审等环节，现将审核结

果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。  

希望立项建设的专业要充分认识品牌专业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，严格按照《关于

开展五年制品牌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城院（常）[2018]14 号）的要求，逐年完

成年度建设目标与任务，夯实基础，凝炼特色，努力打造标志性建设成果，充分发挥

品牌专业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。待立项建设的专业，要进一步明确建设目标与任务，

完善建设实施方案，加强项目建设与管理，通过一年的建设周期，在年度评审时争取

参与立项建设。 

 

附件：校级五年制品牌专业建设项目评审结果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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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○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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